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济南市卫生健康委员会

关于印发《2022年度行政执法监督计划》的通知
各区县（功能区）卫生健康局、委机关有关处室、市卫生健康监督所:

为加强对行政执法的监督，全面推进严格规范公正文明执法，根据《济南市人民政府行政执法监督局关于印发<2022年度行政执法监督计划>的通知》，结合我委工作实际，制定2022年度行政执法监督计划如下:

指导思想
全面落实党的十九大以来关于加快建设法治政府的要求，以贯彻实施《山东省行政执法监督条例》为主线，以实现严格规范公正文明执法为目标，以建立“主体明确、职责明晰、保障有力”的监督体制和完善“制度健全、程序规范、监督有力”的监督机制为重点，创新行政执法监督方式和方法，健全完善行政执法监督配套制度。
工作内容

（一）开展新修订《行政处罚法》实施情况检查。贯彻落实《国务院关于进一步贯彻实施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处罚法>的通知》(国发〔2021〕26 号)精神和省市工作部署，组织对行政执法机关贯彻实施情况进行检查，重点检查开展行政处罚法学习培训、强化行政执法人员管理、健全完善行政处罚配套制度、依法进行行政处罚、规范委托处罚等情况。（时间安排:4—10月）

（二）开展乱检查、乱罚款、逐利执法、选择性执法问题专项监督。组织对行政执法机关乱检查、乱罚款、逐利执法、选择性执法问题进行检查，重点检查是否存在随意检查重复罚款、滥用自由裁量权超越裁量基准幅度作出处罚、违法设置电子监控设备并据此罚款、不按照法定处罚程序进行处罚、以罚代管等问题。（时间安排:6—8月）

（三）开展重点领域行政执法监督检查。聚焦食品、公共卫生等关系群众切身利益的重点民生领域，通过实地检查、座谈交流、执法案卷评查等方式开展重点监督。（时间安排:9-10月）

（四）开展行政执法“三项制度”落实情况“回头看”。重点检查行政执法机关行政执法信息公示、法制审核、文书规范、装备配备、着装管理等工作情况。（时间安排:4-12月）

（五）开展行政执法案卷评查工作。抽查行政处罚、行政许可案卷，对行政执法及案卷存在的问题进行督促整改。（时间安排:10-11月）

三、有关要求
各区县（功能区）卫生健康局、委机关有关处室、市卫生健康监督所要进一步规范行政执法行为，严格依法行政，自觉接受行政执法监督。对发现的问题，市卫生健康委按照《山东省行政执法监督条例》规定处理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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